
國立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博士班 

學位論文文責切結書 

 

本人（姓名）      所提學位論文（題目）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確實為本人所撰寫、符合學術倫理且無抄襲、請人代寫及引

註不當等舞弊情事。如有違反上述所言，願自負文責、學位

考試以不及格論，同時依本校「學位考試施行細則」、「碩、

博士學位論文抄襲、代寫、舞弊處理原則」等規定接受議處。 

 

 

 

立切結書人簽章： 

 

身份證字號： 

 

聯絡電話：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 年      月      日 


